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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通知公告（提供网络投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会议届次 

本次会议为 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 

 

（二）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人为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会议  □电子通讯会议  

公司拟于 2026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2:30 在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

1420 弄 8-12 号虹三欧天园 6 号楼 302 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为 2026 年 5 月 14 日。 

 

（五）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           □电子通讯投票  



公告编号：2026-023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 5月 21日 14:00。 

2、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26 年 5月 19日 15:00—2026年 5月 21日 15:00。 

登记在册的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为有利于投票意见的

顺利提交，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上营业

厅（网址：inv.chinaclear.cn）或关注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

业厅”）提交投票意见。 

投资者首次登陆中国结算网站进行投票的，需要首先进行身份认证。请投资

者提前访问中国结算网上营业厅（网址：inv.chinaclear.cn）或中国结算官方

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进行注册，对相关证券账户开通中国结算网络

服务功能。具体方式请参见中国结算网站（网址：www.chinaclear.cn）“投资者

服务专区-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如何办理-投资者业务办理”相关说明，或拨打

热线电话 4008058058 了解更多内容。 

 

（七）出席对象 

1. 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具体情况详见

下表）均有权出席股东会会议（在股权登记日买入证券的投资者享有此权利，在

股权登记日卖出证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此权利），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其中，不包含优先股股东，

不包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股份类别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权登记日 

普通股 400193 嘉凯城 3 2026年 5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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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3. 律师见证的相关安排。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编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普通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25 年度董事会报告 √ 

2.00 2025 年度监事会报告 √ 

3.00 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 

5.00 《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00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 

7.00 

关于 2025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 

8.00 

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到实收股本

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9.00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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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议《2025 年度董事会报告》 

议 案 内 容 详 见 同 日 披 露 于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网 站

（www.neeq.com.cn）上的《2025 年年度报告》。 

（二）审议《2025 年度监事会报告》 

《2025 年度监事会报告》主要内容系对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在 2025 年度工作

的总结和汇报。 

（三）审议《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 案 内 容 详 见 同 日 披 露 于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网 站

（www.neeq.com.cn）上的《2025 年年度报告》。 

（四）审议《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 年度嘉凯城集团母公

司净利润为-19,079.41 万元，加期初未分配利润-579,724.59 万元后，2025 年年末

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598,804.01 万元。 

2023 年至 2025 年公司累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可供分配的利润总额为

-324,791.58 万元，且 2025 年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负数，鉴于此，2025

年度公司拟实施如下分配预案：拟不分派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也不进行公积金

转增股本。 

（五）审议《<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 案 内 容 详 见 同 日 披 露 于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网 站

（www.neeq.com.cn）上的《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六）审议《关于续聘 2026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具有证券期

货业务从业资格，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的工作中，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恪尽职守，为公司提供了

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其出具的报告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

法权益。鉴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财务报表审计

服务工作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

委托的审计工作，公司拟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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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 

（七）审议《关于 2025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公允反映公司各类资产的价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嘉凯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每年末公司对各项资

产进行清查，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预计各项资产的可变现净值

低于其账面价值时，经过确认或计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经测试，2025 年度

应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 43,836,501.65 元。 

（八）审议《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25）第

00009132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25 年实现营业收入 28,511.77 万元，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335.99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为-508,250.75 万元，公司实收股本总额为 180,419.15

万元，未弥补的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九）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丁玮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浙江国大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提名，拟增选郑灵肖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与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上述议案不存在特别决议议案； 

上述议案不存在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 

上述议案不存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 

上述议案不存在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直接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6年 5月 15日 9:00-12:00 和 14: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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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记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 1420弄 8-12号虹三欧天园 6号楼 306 

 

四、其他 

（一）会议联系方式：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 1420弄 8-12 号虹三欧

天园 6号楼 306 资本运营中心 邮政编码：200030 联系电话：021-52995310 

传真：021-32126016 联系人：符谙 

 

（二）会议费用：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暨 2025 年年度董

事会决议》 

2、《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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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应当包括委托人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委托人姓名（或法人股

东单位名称）、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账户、持股数量；代理人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代理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限。授权委托书需由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法定

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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